
落實《國歌法》：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新
時
代
下
的
香
港
發
展
方
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歌法》列入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後，香港接連發
生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鑒此，
一部分香港居民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制訂本
地落實《國歌法》的相關法律並規定具追
溯力。

這樣的要求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也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日起
，《國歌法》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法律
效力。問題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
旗法》和《國徽法》時沒有具追溯力的規定
，因為，按照香港的司法傳統不應具追溯力
。如果落實《國歌法》具追溯力，那便是開
了先河。

為提供論據，有人提議，如果在特區政
府進行相關本地立法期間，香港出現大規模
侮辱國歌事件，那麼，有關本地法律就應具
追溯力。於是，問題產生了——已然發生的
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是否屬於
「大規模」？在特區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前，

會否發生稱得上 「大規模」的侮辱國歌事
件？

我不主張也不願意介入這一類討論或爭
論。在我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歌
法》應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立法需設有追溯力

「大處着眼」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國歌法》並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固然有針對近些年 「港獨」勢力抬頭的考
慮。但是，從長期看，是鞏固國家主權、維
護國家安全、捍衛國家發展利益的應有之義
。因此，在香港完成本地相應立法工作，與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生效之間的時間
裏，必須有追溯力。需要考慮的不只是香港
本地是否出現 「大規模」侮辱國歌事件，還
有特區是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順利完成本
地相關立法。

如果反對派百般阻撓立法會通過香港本
地實施《國歌法》的相關立法程序，而期間
反對派又策動一部分香港居民不斷製造公然
侮辱國歌事件，那麼，將會發生的可能不止
本地法律具追溯力，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採
取相應法律措施。所以，從現在起，香港社

會各界應當重視的是宣傳《國歌法》，盡可
能消除在本地完成相應立法程序前發生 「大
規模」公然侮辱國歌事件，同時，敦促反對
派不要在立法會阻撓相關立法程序。

反對派阻撓《國歌法》在香港落實的藉
口有二。一是本地法律必須明確細緻，以免
司法機構隨意 「拉人」；二是有關本地法律
必須諮詢公眾。前一個藉口是關鍵，反對派
會以有關法律草案既不明確也欠細緻為由，
發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

《國歌法》和《國旗法》、《國徽法》
一樣，既有 「治惡」功能，也有 「揚善」作
用。 「治惡」是指依法懲處公然侮辱國歌、
國旗、國徽者。 「揚善」是指提倡公民（居
民）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在 「惡」與 「
善」之間存在着中間地帶，屬於社會倫理教
化的區域。在香港，任何人只要不是蓄意侮

辱國歌、國旗、國微，即使不那麼尊重，有
關法律都不會管，而是由政府和相關團體或
企業提供道德教育。

重視日常倫理教化

明白了這一點，就容易明白反對派要求
香港本地落實《國歌法》必須明確細緻純屬
藉口。因為，既不可能有包羅萬象般的細緻
，也不可能有表裏一致的明確。舉一個例子
。在公眾場所奏國歌、升國旗時，法律規定
必須 「肅立」，但是，法律無法規定何為 「
不肅立」。某人偽裝肚疼而蹲下，某人確因
肚疼而不得不蹲下，豈能等量齊觀？前者固
然表達不尊重國歌和國旗，但是未至於法律
需要懲處的地步。可見，有關立法宜簡明，
非所謂 「明確細緻」。而且，香港落實《國
歌法》的大量工作在於日常的倫理教化，此
所謂 「小處入手」。

香港足總對於《國歌法》頒布後香港某
些球迷依然公然侮辱國歌表示深為遺憾和無
奈。但是，足總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醒球迷必
須尊重國歌，譬如，在球場入口放置大幅宣

傳牌，列明《國歌法》有關規定以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已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
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時加以勸止。香港司
法機關在本地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前固然不可
能執法，但是，警方應派員到公共場所譬如
大球場，對不聽勸止而繼續公然侮辱國歌者
實施 「驅離」。

從遏制 「港獨」開始，香港社會必須樹
立關於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既
不能把鼓吹 「港獨」視為言論自由而聽之任
之，也不能把公然侮辱國歌的聲音和標語視
為言論自由而置若罔聞。這一類言論不僅破
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底線，而且破壞香
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道德底線。

在香港，不是中國公民的永久居民能夠
對中國國歌、國旗、國徽表示尊重，是基於
「入鄉問俗」的做人應有道德。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理應尊重國
歌、國旗、國徽。即使那些對國家政治制
度不滿甚至持反對立場的香港的中國公民
，至少不應當對國歌、國旗、國徽表達不
尊重。

資深評論員

中
央
財
經
領
導
小
組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兼
人
民
銀
行

副
行
長
易
綱
，
日
前
應
邀
出
席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與
中
華

學
社
聯
合
主
辦
的
論
壇
，
宣
講
十
九
大
精
神
。
演
講
主

要
分
六
大
部
分
：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
國
家
在

過
去
五
年
的
變
革
、
現
時
社
會
矛
盾
的
主
要
因
素
、
﹁

兩
個
一
百
年
﹂
奮
鬥
目
標
的
規
劃
、
未
來
在
政
經
社
會

發
展
的
基
本
方
略
，
以
及
香
港
在
國
家
發
展
藍
圖
下
的

新
機
遇
。
易
綱
詳
細
透
析
了
十
九
大
的
重
要
內
容
，
特

別
在
演
講
中
運
用
了
大
量
經
濟
數
據
與
生
活
案
例
，
比

較
中
國
過
去
在
世
界
經
濟
發
展
中
的
角
色
，
以
及
香
港

的
獨
特
優
勢
，
當
中
不
少
要
點
都
值
得
從
政
者
深
入
討

論
。

反
對
派
攻
擊
國
家
重
要
官
員
來
港
宣
講
十
九
大
精

神
是
﹁洗
腦
﹂
，
並
且
會
加
強
對
香
港
意
識
形
態
的
控

制
。
這
種
觀
點
明
顯
忽
視
出
席
人
士
的
年
資
及
其
社
會

經
歷
。
出
席
講
座
的
都
是
成
年
人
，
當
中
不
乏
高
級
公

務
員
及
社
會
優
秀
人
才
，
﹁洗
腦
﹂
之
說
實
在
難
以
成

立
。
重
要
的
是
，
現
時
國
家
發
展
受
到
世
界
注
目
，
香

港
不
單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而
且
也
是
國
際
大
都
會
。

政
商
人
士
也
需
要
多
了
解
十
九
大
報
告
。

重
視
經
濟
發
展
下
的
環
境
保
護

第
一
，
現
時
中
國
已
經
注
意
及
重
視
經
濟
發
展
下

的
環
境
保
護
。
十
九
大
報
告
中
，
習
近
平
對
生
態
環
境

非
常
重
視
。
當
中
，
﹁生
態
文
明
﹂
提
及
多
達
十
二
次

，
﹁美
麗
﹂
則
有
八
次
，
﹁綠
色
﹂
更
有
十
五
次
。
易

綱
在
演
講
中
指
出
，
現
時
國
家
報
告
提
出
建
設
﹁和
諧

﹂
社
會
時
，
還
重
點
加
上
了
﹁美
麗
﹂
一
詞
，
目
標
強

調
為
建
設
富
強
、
民
主
、
文
明
、
和
諧
、
美
麗
的
社
會

主
義
現
代
化
國
家
。

人
們
必
須
尊
重
自
然
、
順
應
自
然
、
保
護
自
然
。

習
近
平
曾
表
示
，
我
們
要
像
保
護
眼
睛
一
樣
保
護
美
麗

的
生
態
環
境
。
二○

一
六
年
以
來
，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領
導
小
組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的
生
態
文
明
建
設
的
相
關
文

件
已
超
過
二
十
個
，
中
央
環
保
督
察
覆
蓋
全
國
三
十
一

個
省
份
。
可
見
，
這
是
中
國
重
視
生
態
文
明
的
新
時
代
。

這
一
方
向
正
補
足
了
傳
統
西
方
經
濟
理
論
中
對
生

態
環
境
的
忽
視
。
關
於
世
界
各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
上
世

紀
不
少
學
者
提
出
過
各
種
不
同
理
論
。
較
著
名
的
包
括

美
國
經
濟
學
家W

alt
R

ostow

提
出
的
概
念
，
一
個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經
過
五
個
階
段
：
原
始
社
會
階
段
、
準
備
起

飛
階
段
、
起
飛
階
段
、
走
向
成
熟
及
大
眾
社
會
階
段
。

誠
然
，
如
何
界
定
第
二
至
第
四
階
段
仍
然
存
在
眾
多
問

題
，
同
時
還
有
，
政
府
在
發
展
經
濟
上
是
否
存
在
重
要

的
角
色
。

經
濟
學
者
一
般
認
為
，
英
國
自
十
九
世
紀
起
繼
承

亞
當
．
史
密
斯
的
自
由
放
任
（laissez-

faire

）
政
策
有
助

經
濟
發
展
。
然
而
，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韓
裔
經
濟
學
家
張

夏
准
教
授
（C

hang
H

a-
joon

）
詳
盡
分
析
英
國
、
美
國

、
法
國
、
荷
蘭
及
德
國
等
多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發
展
史
，

最
終
總
結
，
政
府
大
力
規
劃
及
扶
助
行
業
才
有
效
解
決

工
業
經
濟
相
對
落
後
的
情
況
。
例
如
，
被
認
為
英
國
第

一
位
首
相
的
沃
波
爾
（R

obert
W

alpole

）
積
極
發
展
羊

毛
製
造
業
，
為
日
後
國
際
貿
易
奠
下
基
礎
。

當
然
，
這
結
論
引
起
極
大
學
術
爭
論
。
筆
者
認
為

，
無
論
是
政
府
大
力
投
放
資
源
或
小
政
府
角
色
，
兩
百

多
年
來
的
西
方
經
濟
發
展
理
論
一
直
忽
視
環
境
範
疇
，

故
此
也
令
全
球
化
的
經
濟
環
境
下
，
氣
候
及
自
然
生
態

境
況
變
得
越
來
越
嚴
峻
。
經
濟
哲
學
上
更
出
現
了
﹁共

享
物
品
的
悲
劇
﹂
（T

ragedy
of

the
com

m
ons

）
之
說

法
，
意
思
指
大
氣
層
、
海
洋
、
湖
泊
、
青
草
地
等
共
享

物
品
往
往
可
以
因
短
期
的
經
濟
發
展
利
益
而
犧
牲
。
以

往
，
各
地
政
府
不
是
因
﹁小
政
府
﹂
角
色
對
問
題
視
而

不
見
，
就
是
因
發
展
經
濟
而
作
出
取
捨
。
這
次
，
十
九

大
報
告
中
強
調
生
態
環
境
的
重
要
，
稱
得
上
是
世
界
經

濟
發
展
的
新
方
向
。

殖
民
地
政
治
在
百
多
年
的
管
治
中
，
根
本
甚
少
理

會
自
然
生
態
的
問
題
。
直
至
一
九
六○
年
代
，
英
國
政

府
才
委
託
美
國
學
者
研
究
香
港
的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
到

一
九
七○

年
代
制
定
法
律
及
規
劃
郊
野
公
園
。
然
而
，

香
港
城
市
基
本
欠
缺
綠
化
規
劃
，
市
區
中
心
（
例
如
中

環
、
金
鐘
、
上
環
甚
至
油
尖
旺
地
帶
）
的
綠
化
比
例
令

人
失
望
。
這
方
面
新
加
坡
比
香
港
規
劃
相
對
優
勝
，
位

於
新
加
坡
鬧
市
中
心
的
烏
節
路
（O

rchid
R

oad

）
，
旁

邊
的
植
物
園
（BotanicG

arden

）
佔
地
約
七
十
四
公
頃

，
香
港
金
鐘
的
動
植
物
公
園
則
只
有
五
點
六
公
頃
，
植

物
多
樣
化
也
相
對
遜
色
。
另
一
方
面
，
《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
限
制
了
香
港
土
地
規
劃
。
回
歸
後
在
﹁弱
政
府
﹂

的
情
況
下
，
各
方
利
益
團
體
更
將
郊
野
公
園
變
成
了
政

治
鬥
爭
地
方
。
若
然
未
來
特
區
政
府
如
十
九
大
報
告
般

強
調
以
建
設
和
諧
美
麗
的
社
會
為
目
標
，
香
港
市
民
也

會
有
所
得
益
。

在
確
立
自
信
基
礎
上
精
益
求
精

這
涉
及
第
二
個
重
要
的
大
問
題
，
香
港
究
竟
如
何

發
展
？
近
年
來
香
港
的
發
展
失
去
了
昔
日
的
自
信
，
也

因
此
而
迷
失
了
方
向
。
這
與
媒
體
刻
意
放
大
矛
盾
及
過

度
聚
焦
政
治
意
識
形
態
分
歧
有
密
切
關
係
。
這
種
傾
向

特
別
令
青
年
對
香
港
各
方
面
越
來
越
不
滿
，
並
失
去
學

習
鄰
近
各
地
區
城
市
管
治
的
動
力
。
筆
者
認
識
一
些
完

全
不
看
香
港
媒
體
的
外
國
學
生
，
他
們
對
香
港
的
印
象

完
全
不
同
。

易
綱
也
在
論
壇
提
到
，
香
港
的
醫
療
保
障
、
養
老

及
物
業
管
理
等
方
面
值
得
內
地
借
鑑
，
而
港
鐵
則
在
北

京
營
運
兩
條
地
鐵
線
路
。
當
然
，
以
上
各
領
域
可
能
仍

有
改
善
的
地
方
，
但
香
港
市
民
需
要
先
懂
得
認
同
及
欣

賞
，
然
後
再
努
力
精
益
求
精
。

未
來
，
香
港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及
﹁一
帶
一
路
﹂

都
有
重
大
合
作
機
會
。
在
此
情
況
下
，
社
會
精
英
更
不

應
只
從
媒
體
了
解
香
港
社
會
，
從
而
決
定
政
經
發
展
方

向
。
另
一
方
面
，
國
家
已
明
確
展
示
基
本
方
略
及
發
展

藍
圖
，
正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回
顧
五
年
管
治
經
驗
，
處

理
社
會
矛
盾
問
題
。
在
新
時
代
下
，
香
港
的
傑
出
領
袖

必
須
具
前
瞻
及
務
實
精
神
，
為
香
港
整
體
社
會
定
立
良

好
的
發
展
方
向
。
理
想
地
看
，
從
政
者
必
須
多
學
習
各

方
長
處
、
各
地
社
會
建
設
及
管
理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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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恐襲昭示全球反恐任重道遠
埃及恐襲案震驚全球。埃及北西奈省一

座清真寺上周五遭恐怖分子襲擊，此次恐襲
已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30人受傷，是近年來
埃及遭遇的最致命的恐襲。埃及總統塞西宣
布對恐怖分子進行反擊，埃及全國將哀悼三
天。全球多國也強烈譴責此次恐襲，呼籲加
強反恐，但目前暫無組織宣稱對襲擊負責。

此次恐襲事件或為 「伊斯蘭國」（ISIS
）或其在埃及的分支機構所為。據悉，受襲
清真寺的信徒多為遜尼派中的蘇非派分支，
該派系是ISIS主要的襲擊目標之一。此外，
埃及政府過去三年來一直在西奈半島打擊極
端伊斯蘭武裝分子，該地區主要的極端組織
前身是 「耶路撒冷支持者」，2014年起宣布
效忠ISIS。因此，埃及此次恐襲事件，和
ISIS脫不了關係。

內亂導致恐怖主義蔓延

埃及清真寺恐襲事件，是在中東各國宣
布打擊ISIS取得重要成果、認為ISIS已是窮

途末路的情勢下發生的。這顯然給中東地區
和全球發出了信號，全球反恐依然任重道遠
。從中東到俄羅斯，從歐洲到美國，恐怖襲
擊不僅花樣繁多，而且像病毒一樣傳染蔓延
。恐怖襲擊是基地組織的遺毒，還是ISIS的
播撒，又或是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 「文
明衝突」？

美國的反恐戰爭可以消滅本．拉登，讓
基地組織消亡。但拉登死了還是有巴格達迪
，基地組織衰微了，ISIS影響力卻更甚，甚
至在西方世界也有強大的感召力。不久前發
生在紐約曼哈頓的卡車撞人事件就屬此類，
從烏茲別克斯坦移民至美國的29歲嫌犯賽波
夫，就承認自己是以極端組織的名義發動襲
擊。

在歐洲，頻繁的 「獨狼」式恐襲案，也
和移民、難民脫不了關係。這似乎成了西方
世界解不開的死結。一方面，西方世界不能
因為恐怖襲擊案而對移民、難民實施不當政
策，這關乎政治正確。而且，也是政治和道
德的雙重大忌，特朗普的 「限穆令」被美國

乃至全球鞭撻，歐洲反移民的浪潮也被視為
民粹主義。另一方面，歐美社會的經濟發展
境況，的確也讓移民和難民們感到不滿，從
而為極端宗教思想所滲透，一不小心就會演
化為恐怖襲擊。更諷刺的是，西方世界的民
粹主義也無法解決這一難題，反而會激化社
會矛盾，讓一部分極端宗教分子鋌而走險。

西方世界尚且如此，中東地區更是恐怖
襲擊的淵藪。埃及作為阿拉伯大國，並不處
於中東各方勢力博弈的核心。但是2011年埃
及出現動亂導致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後，埃
及宗教政黨兄弟會執政，然穆爾西總統好景
不常，在2013年7月被軍方解職。數年政治
動盪，使埃及國內的極端宗教分子成了武裝
組織，當ISIS在中東肆虐時，埃及國內的極
端武裝分子又和ISIS勾結在一起。因此，埃

及發生如此重大傷亡的恐襲案件，是埃及多
年政局動盪的結果。因為國家政局不穩，導
致國內政治、宗教派系之爭，內亂引來外患
，恐怖主義的種子就在埃及生根發芽。

糟糕的是，埃及軍警在西奈半島多年反
恐，並未能清剿恐怖分子。因此，只要恐怖
主義的種子還在，這就不是埃及最後一次恐
襲。

國際反恐陣線未真正形成

更尷尬的是，中東很多國家，近期都宣
布打擊ISIS取得了重大勝利，甚至樂觀表示
ISIS已經名存實亡。但是這種樂觀，本身就
是不可靠的。ISIS能夠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攻
城略地，短時間內成為具有 「國家」形態的
恐怖組織，凸顯中東地區的宗教、地緣政治
博弈複雜，難以形成反恐合力。此外，即使
是美歐俄加入反恐，而且擁有強大的反恐武
力支持，但它們在中東也各有企圖。

ISIS是靠鑽了反恐力量的漏洞和空子，

才可以在中東地區成為大患。反恐力量各懷
鬼胎，自然也會付出沉重代價。歐洲不僅有
難民危機，而且使恐怖主義在內部肆虐，即
使美國也難逃零星的恐怖襲擊。中東地區，
無論敘利亞、伊朗還是其他國家，恐怖襲擊
簡直成了家常便飯。埃及內亂，恐怖組織伺
機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只要國家反恐難以形成統一戰線，即使
是窮途末路的ISIS也會困獸猶鬥，比以往更
瘋狂。只要有可能，ISIS和其分支機構乃至
受ISIS影響的極端宗教分子，還會繼續製造
恐怖襲擊。現在是埃及，下一個或許就是歐
洲某國或美國某地……

然而，國際反恐陣線並未真正形成。每
當一國發生恐襲，其他國家無非是哀悼、安
慰加口號式的宣示，這種看似堅定的外交修
辭，反而折射國際社會的無力乃至虛偽。當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恐怖分子是懦夫時，國際
社會是否該反思一下自己的無所作為呢！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政 情 觀 察

楊 堅

為了讓自己可以繼續荒唐，當
立法會大會上周四早上復會時， 「
議會陣線」議員朱凱廸、毛孟靜先
後要求點算人數，其中後者成功觸
發 「流會」，是今屆會期開始僅個
半月的第二度 「流會」。

有 「流會」始作俑者過往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責任推到
建制派身上，這是不合常理的。需知道，法定開會門檻的人
數是三十五人，建制派只有四十人。就以上星期流會的一刻
為例，仍在會議廳的反對派議員實際上只有正在發言的民主
黨議員鄺俊宇一人，而建制派議員則超過三十人，出席率肯
定不算低，但始終抵禦不了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的點人
數攻擊。

且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立法會正審議由政府提出、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涉及上調刑事法
援費用等情況，根本就不是什麼爭議性議題。繼上回動議驅
趕記者離場震驚全城後，朱凱廸之流今次又再以拖延審議議
事規則的修訂作為藉口，再一次展現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卑
劣手法。說到底，為的就是保住他們繼續荒唐的權利。

議員薪津既然出自公帑，每一名議員便有開會的責任，
如果整天只是搞毫無意義的抗爭和拖延，這個薪津高達十萬
元的 「肥缺」，又何需 「勞煩」反對派來做？敢問你們每月
「袋袋平安」的時候，當想起與這些項目息息相關的苦主因

此受連累時，可有一絲愧疚？教人吃驚的是，朱凱廸揚言 「
要打好這場戰爭」，毛孟靜狂言立法會進入了 「戰爭狀態」
。這令我們想起古往今來不同類型的戰爭，受害的不是別人
，正是人民。反對派在立法會 「宣戰」的時候，可曾得到港
人的同意？

猶幸，服務立法會多年的前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日前
出席一個節目時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解決當下窘境的 「良方
」。曾為立法會撰寫 「議會天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的吳文華透露，行管
會遇到流會時可考慮扣減缺席議員薪金。她直言有關建議毋
須修改議事規則，只須行管會同意即可。

順帶一提，已被DQ的游蕙禎、梁頌恆早前被追討共一
百八十六萬元的薪津，惟兩人於立法會還款 「死線」已過仍
未 「回水」，事隔至今已有多日，有指立法會有關方面仍未
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法庭作出裁決。這肯定是失職！

謹寄語行管會，應做的事請盡快動手去做，莫再浪費時
間，蹉跎歲月。套用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一句話：最重要是憑
良心做事。

國 際 觀 察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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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立會良方：
不開會就扣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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